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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套套房家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意见

2019 年 11 月 17 日，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根据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

本项目竣工验收，其中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江西省

升盈信检测有限公司（监测单位）和专业技术专家共 5人组成验收组。

与会专家和代表踏勘了现场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、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告和监测单位对监测报告的详细介绍，经认真

讨论，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套套房家具项目位于吉安市遂

川县砂子岭工业园区北区，购买原井冈山板材有限公司用地（占地面

积为 8900 m2）及该厂地已建的 2 栋厂房、1 栋综合楼。项目用地

东侧为 105 国道，隔道路为当地工业企业；南侧为工业园内道路，

隔道路为遂川县三育印业有限公司厂区；西侧紧邻遂川县华森炭业有

限公司；北侧为遂川红日包装有限公司厂区及荒地。项目主要建设内

容有：木料加工车间、喷漆车间和白坯生产线等主体工程；办公楼、

宿舍、包装车间、半成品仓库等公用和辅助工程。

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2018年12月委托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

有限公司编制《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套套房家具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》，环评报告于 2019 年 1月 28 日通过吉安市环境保护

局审批，审批文号为吉市环评字[2019]16 号。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

开工建设，并于 2019 年 5月投入试运行。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6000 万

元，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90万元，占实际总投资 1.5%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主要变动情况为：项目应建设水帘除雾+喷淋吸收塔+低温等

离子+UV 光解装置+15m 排气筒，实际是水帘除雾+喷淋吸收塔+过滤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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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低温等离子+15m 排气筒；项目环评环保投资 89 万元，实际环保投

资 90 万元，新增厂房房顶自动喷淋降温降尘装置；项目变动后不会

造成环境要素变化，变动后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无显著变化，且不会使

区域环境功能以及环境质量下降，从环保的角度分析，本次变更可行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水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遂川污

水处理厂，企业污水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

18918-2002）表 1中一级 B 标准。

2、废气。项目废气主要包括粉尘、VOCs 及二甲苯等废气，粉尘

经集气罩+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引至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喷漆废气经

水帘除雾+喷淋吸收塔+过滤棉+低温等离子处理后，通过 15m 的排气

筒排放。经监测 VOCs、苯、甲苯满足《江西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

DB 36/1101.6-2019 第 6部分表 1 中家具制造标准，粉尘满足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中相关标准限值。

3、噪声。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隔声、减振等措施进行降噪。

经监测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。

4、固体废物。生活垃圾：由环卫部门处理。一般固体废物：木

材加工产生的木材边角料及木屑收集后外卖综合利用，吸尘机收集的

粉尘外卖综合利用。危险废物：废机油、废抹布、沉淀池定期打捞的

漆渣，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要

求，定期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。

四、环保设施监测结果

1、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。监测期间，该企业生产正常，生产负

荷达到 75%以上，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。

2、废水。验收监测期间，生活污水出口废水中 pH值平均为 6.96、

SS 浓度平均值为 8mg/L、CODcr 浓度平均值为 30mg/L、BOD5浓度平均

值为 10.3mg/L、氨氮浓度平均值为 0.432mg/L，经监测生活污水出口

所排水中 pH值、CODcr、SS、氨氮、BOD5的排放浓度均符合《城镇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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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表 1 中一级 B 标准。

即 pH值 6~9、CODcr≤60mg/L、SS≤20mg/L、氨氮≤8mg/L、

BOD5≤20mg/L。

3、废气。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有组织废气：厂房喷漆间排气筒

出口 VOCs 平均浓度为 12.0mg/m³、苯系物平均浓度为（苯

1.5×10-3mg/m³、甲苯 5.11mg/m³）、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12.1 mg/m³。

木料加工车间排气筒出口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12.8mg/m³。经监测喷漆

车间排气筒出口 VOCs、苯系物满足《江西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

DB 36/1101.6-2019 第 6部分表 1 中家具制造标准，颗粒物排放满足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二级标准。 本项

目厂界无组织废气：粉尘平均浓度为 0.543mg/m³，厂界浓度满足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表 2规定的无组织排放

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。VOCs 平均浓度为 1.84mg/m³，厂界无组织废气

VOCs 满足《江西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DB 36/1101.6-2019 第 6

部分表 1 中家具制造标准。

4、噪声。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昼间最大噪声值为 56.7dB(A)，

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6.7dB(A)；本项目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

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中 3类标准，即昼间≤65dB(A)，

夜间≤55dB(A)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遂川污水处理厂。

项目废气主要包括粉尘、VOCs 及二甲苯等废气，粉尘经集气罩+布袋

除尘器处理后，引至 15m 高排气筒排放。喷漆废气经水帘除雾+喷淋

吸收塔+过滤棉+低温等离子处理后，通过 15m 的排气筒排放。通过上

述措施，项目投产后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项目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；根据现

场检查、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结果，项目满足环

评及批复要求，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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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后续要求

1、完善验收组和专家提出的验收监测表修改意见，补充与验收

相关的资料后可上报生态环境部备案。

2、企业应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对排气筒加高至 15米；合理规划

厂区内部环境，完善厂容厂貌。

3、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，规范环保设施运行操作，完善

运行期的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等日常巡查和必要的监测工作，建立

健全生产装置和环保设施日常运行维护、管理和台账记录，确保各项

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，杜绝跑、冒、滴、漏和事故性排放。

八、验收组人员信息

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件（遂川县友帮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套

套房家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名单）

遂川友帮家具有限公司

2019 年 11 月 22 日


